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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的方式通知

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会议。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和公司《公司章程》的要求。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徐桂芬女士主持，公司

监事黎友花女士、刘春花女士和李三毛先生，副总经理刘伟先生，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曾细华先生等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董事会会

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会议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江西易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信息化平台开发协议的议案》；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入公司信息化建设项目的议案》，该项目投资

４０００

万元，具体投资构

成情况如下：

１

、信息化平台建设投资

１８００

万元；

２

、门店电子秤、网络设备等固定资产投资

２２００

万元。 公司拟与江西易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签订信息化平台开发协议，涉及金额

１８００

万。由于江西易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的参股企业，虽然煌上

煌集团有限公司并未委派人员担任该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但按照相关规定，该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为了防止利益倾斜，关联董事

徐桂芬女士、褚建庚先生、褚浚先生及褚剑先生回避表决该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公司与江西易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信息化平台开发协议的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ｎ．

ｃ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２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根据第二届董事会十次会议的决议，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４０００

万元用于公司信息化建设项目。 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昌分行开设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专户仅用于公司信息化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昌分行及保

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关于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监管协议的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ｎ．ｃｎ

）、《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３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决定聘任汤晓春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关于聘任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ｎ．ｃ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４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业务，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及其他有关规定，

同意公司制定《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５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章程修正案》详见附件。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６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加强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方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开展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２８

号）及江西证监局《关于江西辖区开

展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通知》（赣证监发［

２０１１

］

３８

号）等文件要求，公司将开展公司治理专项活动。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治

理水平，公司根据相关要求并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治理专项活动方案。

《关于开展加强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方案》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７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ｎ．ｃ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二届第十二次董事会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０一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附件：

章程修正案

条款 原章程 修订后章程

第二条

公司系依照

《

公司法

》

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公司系依照

《

公司法

》

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公司

”）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９４４

号文核准

，

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３０９８

万股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如果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后

，

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

继续交易

。

公司修改本章程时

，

不得对本款规定进行修改

。

第十二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

：

肉制品

（

酱卤肉制品

）

的生产

（

凭许可证经

营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０６

月

１５

日

）；

蛋制品

（

再制蛋类

）、

豆制品

（

非发酵性豆制品

）、

其他水产加工品

（

风味鱼制品

）

的生产

（

凭许可证经营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０９

月

２９

日

）；

蔬菜制品

（

酱

腌菜

）

的生产

（

凭许可证经营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０４

月

２７

日

）；

预包装食品

、

散装食品的批发兼零售

（

凭许可证经营有效期

至

２０１３

年

０５

月

１９

日

）；

食用农产品的加工

；

国内贸易

（

涉及凭

许可证

、

资质证或其他批准文件经营的项目除外

）；

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公司的经营范围

：

肉制品

（

酱卤肉制品

）

的生产

；

蛋制品

（

再制蛋类

）、

豆制品

（

非发酵性豆制品

）、

其他水产加工品

（

风味鱼制品

）

的生产

；

蔬菜制品

（

酱腌菜

）

的生产

；

预包装食品

、

散装食品的批发兼零售

；

食

用农产品的加工

；

国内贸易

（

涉及凭许可证

、

资质证或其他批准文件

经营的项目除外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

公司的具体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机构核准内容为准

）

第一百七十

条

公司指定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中的一

家或多家报刊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

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

公司指定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中

的一家或多家报刊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为刊登

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

第一百七十

二条

公司合并

，

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

，

并编制资产负债

表及财产清单

。

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

知债权人

，

并于

３０

日内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

券时报

》

中的一家或多家报刊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公

告

。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

，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

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

，

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

的担保

。

公司合并

，

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

，

并编制资产负债表及

财产清单

。

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

，

并

于

３０

日内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中的一家或多家报刊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公

告

。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

，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

日起

４５

日内

，

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

第一百七十

四条

公司分立

，

其财产作相应的分割

。

公司分立

，

应当编制资产

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

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

内通知债权人

，

并于

３０

日内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

报

》、《

证券时报

》

中的一家或多家报刊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上公告

。

公司分立

，

其财产作相应的分割

。

公司分立

，

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

财产清单

。

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

，

并

于

３０

日内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中的一家或多家报刊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公

告

。

第一百七十

六条

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

，

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

单

。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

债权人

，

并于

３０

日内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

时报

》

中的一家或多家报刊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公告

。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

，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

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

，

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

担保

。

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将不低于法定的最低限额

。

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

，

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

公司

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

，

并于

３０

日

内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中的一

家或多家报刊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公告

。

债

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

，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

，

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

公司减资后的

注册资本将不低于法定的最低限额

。

第一百八十

二条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

，

并于

６０

日内

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中的一家或多

家报刊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公告

。

债权人应当自接到

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

，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

内

，

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

债权人申报债权

，

应当说明债权

的有关事项

，

并提供证明材料

。

清算组应当对债权进行登

记

。

在申报债权期间

，

清算组不得对债权人进行清偿

。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

，

并于

６０

日内在

《

中国

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中的一家或多家

报刊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公告

。

债权人应当

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

，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

内

，

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

债权人申报债权

，

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

项

，

并提供证明材料

。

清算组应当对债权进行登记

。

在申报债权期

间

，

清算组不得对债权人进行清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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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的方式通知全

体监事。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上午

８

：

３０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全体监事均亲自

出席会议。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和公司《公司章程》的要求。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黎友花女士主持，总经理褚浚先生，副

总经理褚剑先生、范旭明先生、刘伟先生和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曾细华先生等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江西易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信息化平台开发协议的议案》；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入公司信息化建设项目的议案》，该项目投资

４０００

万元，具体投资构

成情况如下：

１

、信息化平台建设投资

１８００

万元；

２

、门店电子秤、网络设备等固定资产投资

２２００

万元。 公司拟与江西易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签订信息化平台开发协议，涉及金额

１８００

万。由于江西易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的参股企业，虽然煌上

煌集团有限公司并未委派人员担任该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但该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经核查，该交易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行

为，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与江西易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信息化平台开发协议。

《关于公司与江西易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信息化平台开发协议的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ｎ．

ｃ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２

、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肖文英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提名肖文英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一致。（肖文英女士简历见附

件）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二届第六次监事会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０一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附件：

肖文英女士简历

肖文英，女、中国国籍，无国外永久居留权，出生于

１９７０

年

７

月，大专学历。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至今任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行政部

副经理。

肖文英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及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任何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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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江西易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签订信息平台开发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信息化平台建设的基本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入公司信息化建设项目的议案》，该项目投资

４０００

万元，具体投资构

成情况如下：

１

、信息化平台建设投资

１８００

万元；

２

、门店电子秤、网络设备等固定资产投资

２２００

万元。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

００９

号公告《关于使用

部分超募资金投入公司信息化建设项目的公告》。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江西易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信息化平台开发协议的议案》，公司与江西易往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易往”）签订信息化平台开发协议，涉及金额

１８００

万。 由于江西易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的参股企业，虽然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并未委派人员担任该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但按照相关规定，该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为了防止利益倾斜，关联董事徐桂芬女士、褚建庚先生、褚浚先生及褚剑先生回避表决该议案。本次关联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二、对手方介绍

公司名称：江西易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住 所：高新区火炬大街建昌工业园金庐软件园

法人代表：陈宁

注册资本：

７５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７５０

万元

主营业务：计算机软件开发及信息咨询服务、系统集成等

公司简介：江西易往公司是一家系统集成、软件开发商，在

２００３

年就成功地承接了九江昌河厂的

ＭＥＳ

系统，并于

２００８

年成功地开发了

ＭＥＳ

、

ＡＤＡＯＮ

、

ＳＭＡＲＴ

等核心平台软件。 该平台利用成熟二次开发语言

ＪＡＶＡ

，此开发语言广泛用大型软件的程序开发跨操作系统平台，程

序兼容性强。 目前客户有北京奔驰、上海大众等。

与控股股东的关系：江西易往为公司控股股东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的参股企业，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２０％

的股权，但煌上煌集

团有限公司并未委派人员担任该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人员。

三、信息化平台开发协议的主要内容

江西易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主要为公司提供以下产品，具体包括：

１

、信

息系统规划；

２

、企业资源计划（

ＥＲＰ

）；

３

、生产执行系统（

ＭＥＳ

）；

４

、客户关系管理（

ＣＲＭ

）；

５

、销售管理系统（

ＤＭＳ

）；

６

、供应链管理系统

（

ＳＣＭ

）；

７

、库存管理系统（

ＷＭＳ

）；

８

、企业协同平台（

ＥＣＰ

）；

９

、商业智能分析（

ＢＩ

）；

１０

、食品安全与追溯；

１１

、企业地图系统。 项目自合同签订之

日起二年内执行完成。

四、监事会的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江西易往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签订信息化平台开发协议的议案》，由于江西易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的参股企业，虽然

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并未委派人员担任该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但该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经核查，该交易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行为，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与江西易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信息化平台开发协议。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与江西易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信息化平台开发协议，涉及金额

１８００

万，经过了必要的公司内部审批程序，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其内容及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与江西易往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信息化平台开发协议。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１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２

、本次交易是在公平合理、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易价格的确定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没

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保荐人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无异议。

七、备案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４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与江西易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信息化平台开发协议的独立意见；

５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与江西易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信息化平台开发协议事项的核查意见；

６

、公司

２０１２

—

００９

号公告。

特此公告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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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十次会议的决议（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２０１２－００８

号公

告），为了满足公司市场网络管理、横向兼并和产业链延伸的战略扩张需要，提高公司在酱卤肉制品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增强公司的管控能

力和管理可复制性，确保股东利益，全面提升企业持续盈利能力以支撑企业未来的成长。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４０００

万元用于公司信息化建设

项目。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

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昌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以下简称“专户”），专户仅用于公司信息化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昌分行及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该三方监管协议内容主要为：

一、募集资金专户开户情况

公司已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昌分行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账号为

６４０１０１５４７４００００５７６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专户余额为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信息化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如果以存单方式存放募集资金须通知国信证券，并承诺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

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国信证券。 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二、公司与专户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

章。

三、国信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国信证券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

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专户银行应当配合国信证券的调查与查询。国信证券每次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

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国信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李震、戴锋可以随时到专户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专户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

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专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国信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专户银行查询公司

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专户银行按月（每月

５

日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国信证券。 专户银行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１０００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

之间确定）的，专户

银行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国信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国信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国信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专户银行，同时

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协议的效力。

八、专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国信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国信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国信证券调查专户情形

的，公司或者国信证券可以要求公司单方面终止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协议自公司、专户银行、国信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

且国信证券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特此公告。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９５

证券简称：煌上煌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２１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请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江西煌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内部审计制度》等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内部审

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决定聘任汤晓春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汤晓春先生个人简历：

汤晓春，男，中国国籍，无国外永久居留权，出生于

１９６７

年

８

月，大学学历、会计师。

１９９０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任江西国防科学工业办公室

国营

９７４

厂财务副科长、国营

９３１９

厂财务科长；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任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目前已辞去财

务经理一职。

汤晓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及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任何惩戒。

特此公告。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９５

证券简称：煌上煌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２２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此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５

：

００

；

（三）会议地点：江西省永修县柘林镇易家河村西海温泉假日酒店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五）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增补肖文英女士为公司第二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制定

＜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公司与江西易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信息化平台开发协议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议案的主要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上刊登的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和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其他公告信息。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

续的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二）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会议登记事项

（一）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二）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单位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

办理登记手续；

（三）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四）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下午

１７

时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６

：

００

；

（六）登记地点：江西省南昌市迎宾大道

１２９８

号公司总部二楼公司证券部，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七）联系方式：

联 系 人：曾细华 周云

联系电话：

０７９１－８５９８５５４６

联系传真：

０７９１－８５９５０６９６

邮 编：

３３００５２

五、其他事项

出席会议股东的费用自理。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星期六）在江西省永修县柘林镇易家河村西海温泉假

日酒店召开的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公司、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本

公司、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本人）承担。

序号 审议事项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

２

审议

《

关于增补肖文英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

３

审议

《

关于制定

＜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的议

案

》

４

审议

《

关于公司与江西易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信息化平台开发协议的议

案

》

注

：

请对每一表决事项根据股东本人的意见选择赞成

、

反对或者弃权并在相应栏内划

“

√

”，

三者必选一项

，

多选或未作选择的

，

则视为无效委

托

。

本次授权的有效期限

：

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

附件二：

委托人姓名（签字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 托 人 签 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 托 日 期： 年 月 日

注：法人股东须由法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书面授权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７

证券简称：东方锆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７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

日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分别公告《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关

于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议案暨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补充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将本次会议的有

关事项再次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作出了关于召开本

次股东大会的决定，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星期三）上午

１０

：

０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

２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

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

中的一种，同一股份通过现场或网络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参加表决，

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

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４

、中介机构代表和公司邀请列席会议的嘉宾。

（六）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属于公司股东大会职权范围，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审议通

过，审议事项合法、完备。

（二）提交本次会议审议和表决的议案如下：

１

、审议关于《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

摘要》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修

订稿》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关于公司再次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地点、实施主体及延期》的议案。

（三）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

日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在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

三、会议登记方法

（一）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至在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之前终止，具体工作时间为：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１

：

００

，

下午

２

：

３０

—

４

：

３０

。

（二）登记地点：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莱美路宇田科技园本公司证券部。

（三）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以下文件办理登记：

１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自然

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自然人股东（即委托人）出

具的授权委托书和自然人股东的有效身份证件、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２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书（或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法人股

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法人股东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３

、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其中，以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务必在出席现

场会议时携带上述材料原件并提交给本公司。

４

、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的，委托人（或委托人

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并与上述办理登

记手续所需的文件一并提交给本公司。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

网投票，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

业务操作。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１６７

；投票简称：东锆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以

２．００

元

代表议案二，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

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本次股东大会未有逐项表决。

议案序号 议 案 名 称 对应申报价格

１

《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

（

草

案修订稿

）

及摘要

》

１．００

元

２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增值权激励

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２．００

元

３

《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

＞

修订稿

》

３．００

元

４

《

关于公司再次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４．００

元

５

《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地点

、

实施主体及延

期的议案

》

５．００

元

１００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元

（

４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５

）注意事项

①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②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投票申报，视为未参与投票，不纳入表决统计。

③

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

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

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６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

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２．

投票举例

（

１

）股权登记日持有“东方锆业”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对公司全部议案投同意票的其申

报如下：

投资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２１６７

买入

１００．００ １

股

（

２

）如某股东对方案一投赞成票，对议案二投弃权票，申报顺序如下：

投资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２１６７

买入

１．００ １

股

３６２１６７

买入

２．００ ３

股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系统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下

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

取“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服务密码”（以下简称服务密码）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数字证书”

（以下简称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通过服务密码获取身份认证

①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在此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

服务密码；如果注册成功，系统将会返回一个校验号码。

②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

“

激活校验码

”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如果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

的，则服务密码当日下午

１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果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则次日

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股东遗忘服务密码的，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挂失。服务密码挂失后第二日正式

注销，注销后股东可重新申领。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００

元 大于或等于

１

的整数

（

２

）通过数字证书获取身份认证

股东可以向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或其委托的数字证书代理发证机构申请数字证

书，获取身份认证。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

１

）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网上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广东东

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若选择“用户密码登录”，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和“密码”；

已申领数字证书的股东可以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五、其它事项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

公告进行。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４日

附：

股东登记表

兹登记参加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姓名： 联系电话：

股东账户号码：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年 月 日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

／

个人出席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本授权书复印件及剪报均有效）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４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６３

股票简称：永安林业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３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以书面和传真方式发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吴景贤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亲自出席董事

９

人，会议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关于以公开拍卖方

式出售公司三明人造板厂吉口厂资产的议案》。 （内容详见同日刊登的“公司出

售资产公告”）

为补充公司日产生产经营的流动资金，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同意公司

以公开拍卖方式出售三明人造板厂吉口厂资产（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该项资产

帐面净值

２４４２１０５７．４６

元，评估价值

４４１１６６００

元），出售价格应参考评估价值并

根据公开拍卖情况综合确定。

公司将及时公告对上述资产的公开拍卖进展情况。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３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６３

股票简称：永安林业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４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出售的资产为公司三明人造板厂吉口厂资产。由于本次转让采用公开

拍卖方式，因此，交易对方尚无法确定，本次转让能否顺利完成也存在不确定

性。 公司将根据拍卖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交易概述

１．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关于以公开拍卖方式出售公司三明人造板厂吉口

厂资产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公开拍卖方式出售三明人造板厂吉口厂资产（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该项资产帐面净值

２４４２１０５７．４６

元，评估价值

４４１１６６００

元），出

售价格应参考评估价值并根据公开拍卖情况综合确定。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如下：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以公开拍卖方式出售公司三明人造板厂吉口厂资产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的召集、召开及作出上述决议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２．

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情况判断本次交易是否构成关联交易，是否需要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本次交易不会构成《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由于本次转让采用公开拍卖方式，因此，交易对方尚无法确定。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资产概况。

（

１

）标的资产情况表

资产名称 类别 权属 所在地

房屋建筑物 固定资产

标的资产归公司所有

，

不存在抵押

、

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

不存在涉

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

、

诉讼或仲裁

事项

、

不存在查封

、

冻结等司法措施

等

。

福建省三明市吉

口

构筑物 固定资产

土地使用权 无形资产

设备设施 固定资产

（

２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标的资产的帐面原值

４５０２３９１６．８６

元，已计提的折

旧

２０６０２８５９．４０

元，帐面净值

２４４２１０５７．４６

元；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

格的福建省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评估，标的资产的评估

价值为

４４１１６６００

元，评估结果如下：

项 目 帐面原值 账面净值 评估价值

房屋建筑物

１２７８２１６２．４５ ９８３８２６８．１６ １２０５７３００．００

构筑物

５３６５６６７．９０ ３８４１０３２．４９ ３５４６４００．００

土地使用权

２１１３７４２．００ １８１７７０７．１０ １９１４２３００．００

设备设施

２４７６２３４４．５１ ８９２４０４９．７１ ９３７０６００．００

合 计

４５０２３９１６．８６ ２４４２１０５７．４６ ４４１１６６００．００

２．

本次交易未涉及债权债务转移；也未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的。

四、资产处置方式及定价原则

公司将按照合法合规的程序，通过公开拍卖的方式处置资产，遵照公平、公

开、公正的原则，最终出售价格将参考评估价值并根据公开拍卖情况综合确定。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由于本次转让采用公开拍卖方式，公司尚未与任何第三方签订交易协议。

六、涉及资产处置的其他安排

本次资产处置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其他安排。

七、收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采取公开拍卖方式，成交价格、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影响及交易

能否顺利完成均不确定，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八、备查文件

１．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闽中兴评 （明）字

（

２０１２

）第

Ａ００１９

号资产评估报告。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３日

证券简称：中山公用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８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２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１３

名股东偿还股改垫付对价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释义

在本公告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

、

我司

、

中山公用 指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用科技 指

中山公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即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前的名称

公用集团 指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汇集团 指 中山中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君厚律师 指 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二、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９

日召开的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

东会议审议通过，方案为：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

Ａ

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

Ａ

股将获得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３．２

股股票的对

价；自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起，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

公司非流通股即获得在

Ａ

股市场上市流通权。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２４

日实施。

公用集团为未能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出具完备手续的非流通股股

东垫付了对价，代为垫付的总股数是

９

，

１８３

，

５１４

股。

三、 偿还股改对价的限售流通股股东主体情况

本次向公司申请办理偿还垫付的股东共计

１３

位自然人， 经司法执行程序

取得的股份共计

８９

，

２４４

股。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５９８

，

９８７

，

０８９

股为基数，向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下午深圳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３

股股份，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

元（含税），上述

１３

位自然人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相应变更为

１１６

，

０１７

股。 经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下简称“君厚”）律师查核，以

下事实可以证明上述

１３

位自然人为公司相关限售流通股股东， 具有申请办理

相关偿还股改对价手续的主体资格：

１

、 根据已经生效的 （

２０１１

） 佛城法民二初字第

２３１１

号、

２３１２

号、

２３１３

号、

２３１４

号、

２３１５

号、

２３１６

号、

２３１７

号、

２３１８

号、

２３１９

号、

２３２０

号、

２５３５

号、

２５３６

号、

２５３７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上述

１３

位自然人为中山公用相关限售流通股

份的实际出资认购人，相关股份应变更到上述

１３

位自然人名下。

２

、根据本所律师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查询，上述

８９２４４

股中山公用限售

流通股份，已经司法执行程序，变更登记到相应的

１３

位自然人名下。 根据股权

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公司股东名册，上述

１３

位自然人股东为登记在册的公司

限售流通股股东。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后公司股东名册，

上述

１３

位自然人股东其所持股数变更为

１１６０１７

股， 上述股份不存在质押或司

法冻结等瑕疵（各限售流通股股东名单及持股情况详见附件一）。

３

、根据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中山公用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中山公用事业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股东变更有关问

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０７

』

１５５６

号），中山公用重大资产重组后，国有股东变

更为中汇集团，原公用集团垫付的对价股份变更由中汇集团持有。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４

日，中国证监会以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５８４

号文、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５８５

号文核准了

中山公用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已经生效的《吸收合并协议》，自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后，应由公用集团收回的在中山公用股权分置改革中垫付的对价股份，由中

汇集团享有。

据此，君厚律师认为，上述

１３

位自然人为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中山公用限售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不存在瑕疵，具有采用股份偿还方式，向

中汇集团偿还原动议股东公用集团垫付的股改对价的主体资格。

四、偿还股份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经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并办理完毕相关手续，上述

１３

位自然人向中汇集团偿还了公用集团在公司股改中为其代为垫付的对价股

份，共计

２６

，

１５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０３４％

。

偿还垫付对价情况具体如下表所示：

股份偿还方名称 证券账户

代垫股份数

量

（

股

）

偿还股份数量

（

股

）

偿还股份占

总股本比例

刘红萍

００５＊＊＊＊５０７ ２６４２ ２６４２ ０．０００３％

李伟锋

００５＊＊＊＊２８３ ２６４２ ２６４２ ０．０００３％

吴建中

００２＊＊＊＊４０７ ２２９０ ２２９０ ０．０００３％

唐宏森

００９＊＊＊＊５９２ ８８０ ８８０ ０．０００１％

历英

００５＊＊＊＊５３７ １７６１ １７６１ ０．０００２％

刘茂辉

０１４＊＊＊＊９０９ １３２１ １３２１ ０．０００２％

祁滨

００５＊＊＊＊３８６ ６６９４ ６６９４ ０．０００９％

黄民骏

００５＊＊＊＊５６８ ８８０ ８８０ ０．０００１％

欧鉴联

００５＊＊＊＊２５９ １７６１ １７６１ ０．０００２％

易杜梅

００９＊＊＊＊４７３ ４４０ ４４０ ０．０００１％

冯少行

００９＊＊＊＊５２５ ４４０ ４４０ ０．０００１％

潘秀薇

００２＊＊＊＊８６３ １７６１ １７６１ ０．０００２％

何梓文

００９＊＊＊＊４３５ ２６４２ ２６４２ ０．０００３％

合计

－ ２６１５４ ２６１５４ ０．００３４％

特此公告。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１

证券简称：中南建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质押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中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南城市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

８４８

，

２４５

，

１８４

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

７２．６３％

） 的通知， 中南城市投资将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中的

６８

，

４９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５．８６％

）质押给新时代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为其

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质押期限

２４

个月。

该股份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手续。

截止公告日， 中南城市投资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累计质押

７６５

，

５８５

，

５６１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６５．５６％

，占中南城市投资所持公司股份的

９０．２６％

。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３５

证券简称：民丰特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８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获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召开工作会议，对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 根据会议审核结果，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正式核准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股票简称：曙光股份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０３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５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董事、高管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鉴于对公司发展充满信心，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高管

通过自己或配偶的股票账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二级市场买入公司股票共计

６７３９００

股，成交价格在

４．４４

元至

４．５

元之间。

公司董事、高管本次购买公司股票的具体情况：

姓名 职务

本次购买前持有数量

（

股

）

本次购买数量

（

股

）

目前持有数量

（

股

）

李进巅 董事长

７３１２６ ４２６９００ ５０００２６

李海阳 副董事长兼总裁

１４６２５０ ２６０００ １７２２５０

梁文利 执行副总裁

０ ５５０００ ５５０００

于 红 执行副总裁

０ ５５０００ ５５０００

孙明海 执行副总裁

０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蒋爱伟 副总裁

７３１２ ５００００ ５７３１２

那 涛 董 秘

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

合 计

２２６６８８ ６７３９００ ９００５８８

已买入的上述高管及其他尚未买入的高管可能会在近日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二级市场继续买入公司股票，特此公告。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６５

证券简称：迪马股份 公告编号： 临

２０１２－５７

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接控股股东重庆东银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银集

团”）通知，东银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将持有本公司的无限售流通股

１

，

２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７２

，

０００

万股的

１．６７％

）质押给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南岸支行，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相关质押

登记手续，以此为东银集团控股子公司重庆硕润石化有限责任公司贷款提供

质押担保。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